
113 年度職場平權及性騷擾防治研習會 
一、 活動目的：性別平等工作法之職場性騷擾防治規定業經大幅度修正，為加

強宣導新修正之相關規定、子法及措施，以利雇主遵循，並落實促進工作

平等措施及防制就業歧視，特舉辦本研習會。 

二、 辦理時間： 

 

 

三、 辦理地點：新北市政府 5樓 0511 簡報室 

（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 號 5樓） 

 

1. 研習會當天不提供車位，請儘量搭乘大眾交通工具。另會場請於新北市政府 1 樓大廳北

門進入後，搭乘 24 號、25 號景觀電梯或手扶梯前往，其餘電梯皆無法抵達會場，請特

別注意。 

2. 研習會場地禁止攜帶食物及飲料（白開水除外）進入會場，另為響應環保政策及防疫，

請與會人員自備環保杯、環保餐具出席，有感冒症狀者請全程佩戴口罩。 

場次日期 名額 報名期間 

113 年 3 月 7 日(星期四) 100 名 

即日起至 113 年 3 月 4 日 

或額滿截止 

 
 

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

13:20-13:30 報到及活動說明 

13:30-13:50 營造友善職場哺乳環境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

13:50-14:40 就業歧視防制(含 Q&A) 鄭津津 教授 

14:40-15:30 
性別平等工作法-促進工作平等措施

(含 Q&A) 
鄭津津 教授 

15:30-15:50 休息時間 

15:50-17:50 
職場性騷擾防治(含職場性騷擾案例

分析、性騷擾防治機制之建立及 Q&A) 
鄭津津 教授 

18:00 賦歸 


